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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辽宁省民用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活动，提升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建筑节能

技术与产品的应用，落实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强对建筑实际运行能效的监督与管

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辽宁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建筑以及实施节能改造的既有民用建

筑的能效测评与标识。既有公共建筑应进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1.0.3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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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对建筑能耗、建筑能效测评值、碳排放量等指标进行计算、核查、校验，并依据建筑能效测

评值给出其所处等级的活动。 

2.0.2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operation evaluation 

通过对公共建筑运行能耗及建筑服务量进行统计、核查、校验，计算建筑能耗比，以分值形

式给出运行能效水平的活动。 

2.0.3 建筑能效标识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certification 

依据建筑能效理论测评或运行测评结果，将建筑能效等级向社会或产权所有人明示的活动。 

2.0.4 基准建筑 bench marking building 

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等与所标识建筑完全一致，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指标及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性能满足国家现行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假想建筑。 

2.0.5 建筑能效测评值 evaluation value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用于表征建筑能效等级的分数值，按本标准公式（4.2.7）计算。 

2.0.6 相对节能率 relative energy saving rate 

标识建筑与基准建筑相比的节能量与基准建筑全年能耗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可作为建筑

能效测评值的补充参考。 

2.0.7 相对降碳率 relative carbon reduction rate 

标识建筑与基准建筑相比的碳排放减少量与基准建筑全年碳排放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辽宁省特有评价指标，可与相对节能率一同作为参考。 

2.0.8 标准化能耗 benchmark of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根据建筑实际运行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建立能耗影响因素与能耗之间的统计模型，通过输

入附录 D 的参数，计算获得的表征同类建筑相同运行条件下的平均能耗值。 

2.0.9 能耗比 energy consumption ratio 

建筑实际运行总能耗与标准化能耗的比值。 

2.0.10 工业余热利用建筑供能系统 building energy system using industrial waste heat 

以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废热作为低品位热源，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为建筑提供供

暖、生活热水或驱动吸收式制冷等服务的系统。 

2.0.11 工业余热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io of industrial waste heat 

在评价期内，建筑供能系统所利用的工业余热量，占建筑总耗热量（供暖+生活热水）的比

例（用于供暖系统评价），或占建筑总冷热量（供暖+供冷）的比例（用于综合评价），以

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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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能效测评应包括建筑能效理论测评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新建、改建、扩建及节

能改造的民用建筑应进行建筑能效理论测评和标识；既有公共建筑应进行建筑能效运行测

评。 

3.0.2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应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建筑物竣工验收之前进行；建

筑能效运行测评应在建筑物正常使用一年后进行。 

3.0.3 建筑能效标识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兼有居住和公共功能的综合建筑，应按不同功能

区域分别进行测评和标识。 

3.0.4 对同一居住小区中的同类型建筑，可抽取有代表性的单体建筑进行理论测评，抽测数

量不得少于同类型建筑总栋数的 10%，且不得少于 1 栋。其能效等级应按抽测单体建筑的最

低级别确定。 

3.0.5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为一级至六级，并应符合表 3.0.5 的规定。一级为最高等级。 

表 3.0.5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 

等级划分 

建筑能效测评值（Ev） 

居住建筑 

（严寒和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 

（其他气候区） 
公共建筑 

一级 Ev≥90 Ev≥83 

二级 83≤Ev <90 78≤Ev <83 

三级 75≤Ev <83 72≤Ev <78 

四级 65≤Ev< 75 65≤Ev <72 

五级 50≤Ev<65 50≤Ev <65 

六级 Ev<50 Ev <50 

注：辽宁省全域按严寒、寒冷地区要求执行。 

3.0.6 评定为一级能效等级时，建筑能耗计算应扣除建筑物本体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0.7 建筑能效标识除明示表 3.0.5 确定的能效等级外，必须明示其相对降碳率（ηc）。 

3.0.8 当建筑的相对降碳率（ηc）显著高于其所属能效等级的一般水平时，可在标识证书及

报告中予以特别注明。具体规则为：若某建筑的相对降碳率（ηc）值超过其能效等级所对应

的基准降碳率平均值（由省级主管部门定期发布）10 个百分点以上，经核实后，可在其标识

等级后备注“降碳领先”字样。 

3.0.9 申请建筑能效测评时，应提交包括项目审批文件、竣工图纸、检测报告、验收记录等

在内的全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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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时，建筑能耗应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和电梯系

统的能耗。 

4.1.2 测评应以竣工图、产品检测报告等文件为依据，采用统一的能耗模拟软件进行计算。 

4.1.3 测评软件应采用经国家或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工具。 

4.2 测评方法 

4.2.1 建筑能耗强度应按本标准公式（4.2.1）计算。 

                            𝑬𝒊 =
𝑬𝒉+𝑬𝒂+𝑬𝒘+𝑬𝒍+𝑬𝒆

𝑨
                        （4.2.1） 

式中：𝑬𝒊——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𝑨——建筑面积，m2； 

𝑬𝒉——供暖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𝑬𝒂——空调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𝑬𝒘——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𝑬𝒍——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𝑬𝒆——电梯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4.2.2 当申请一级能效评定时，建筑能耗强度应按本标准公式（4.2.2）计算，并扣除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 

𝑬𝒊 =
𝑬𝒉+𝑬𝒂+𝑬𝒘+𝑬𝒍+𝑬𝒆

𝑨
−

𝑬𝒓

𝑨
                   （4.2.2） 

式中：𝑬𝒓 ——年本体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a。 

4.2.3 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应以建筑逐时负荷计算为基础，并考虑系统形式、机

组效率、输配效率和末端效率。 

4.2.4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𝑤 =
(

𝑄𝑟
𝜂𝑟

−𝑄𝑠)

𝜂𝑤𝑞1
∙ 𝑓𝑖                      （4.2.4） 

式中：𝐸𝑤——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𝑄𝑟——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a；  

𝑄𝑠——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kWh/a；  

𝜂𝑟——生活热水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的输配能耗、管道热损失、生活热水二次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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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及储存的热损失，%； 

𝜂𝑤——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 

𝑞1——热源燃料的热值，kWh/kg、kWh/m3或 kWh/kWh（电）; 

𝑓𝑖——类型能源的电力换算系数，按本标准表 A.0.4 选取。 

4.2.5 照明系统能耗的计算应考虑自然采光、智能控制的影响。当照明系统无光电自动控制

系统时，其能耗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𝐸𝑙 =
∑ ∑ 𝑃𝑖,𝑗×𝐴𝑖×𝑡𝑖,𝑗

𝑚
𝑖

𝑛=365
𝑗=1

1000
                      （4.2.5） 

式中：𝐸𝑙——照明系统年能源能耗，kWh/a； 

𝑃𝑖,𝑗——第 j 日第 i 个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𝐴𝑖——第 i 个房间照明面积，m2；    

𝑡𝑖,𝑗——第 j 日第 i 个房间照明时间，h。 

4.2.6 电梯系统能耗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𝐸𝑒 =
3.6𝑃𝑡𝑎𝑉𝑊+𝐸𝑠𝑡𝑎𝑛𝑑𝑏𝑦𝑡𝑠

1000
                    （4.2.6） 

式中：𝐸𝑒——电梯系统年能源能耗，kWh/a； 

                      𝑃——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𝑡𝑎——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h； 

                     𝑉——电梯速度，m/s； 

                    𝑊——电梯额定载重量，kg； 

                   𝐸𝑠𝑡𝑎𝑛𝑑𝑏𝑦——电梯待机时能耗，W； 

                    𝑡𝑠——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h。 

4.2.7 建筑能效测评值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𝑣 = 50 + 50 × (
𝐸𝑖0−𝐸𝑖1

𝐸𝑖0
) × 100%              （4.2.7） 

式中：𝐸𝑣——标识建筑的建筑能效测评值； 

           𝐸𝑖0——基准建筑能耗强度，按式 4.2.1 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kWh/（m2·a）；  

          𝐸𝑖1——标识建筑能耗强度，按式 4.2.1、式 4.2.2 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kWh/（m2·a）。 

4.2.8 建筑碳排放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有关规定，

并应按下式计算： 

  𝐶𝑀 =
[∑(𝐸ℎ,𝑖×𝐸𝐹𝑖)+∑(𝐸𝑎,𝑖×𝐸𝐹𝑖)+∑(𝐸𝑤,𝑖×𝐸𝐹𝑖)+∑(𝐸𝑙,𝑖×𝐸𝐹𝑖)+∑(𝐸𝑒,𝑖×𝐸𝐹𝑖)]−∑(𝐸𝑟,𝑖×𝐸𝐹𝑖)

𝐴
    （4.2.8） 

式中：𝐶𝑀——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𝐸𝐹𝑖 ——i 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应选取建筑测评时上一年度省级以上行政单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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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数据，当无省级行政单位发布数据，可采用国家统一发布的数据； 

𝐸ℎ,𝑖——供暖系统 i 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𝐸𝑎,𝑖——空调系统 i 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𝐸𝑤,𝑖——生活热水系统 i 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𝐸𝑙,𝑖——照明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𝐸𝑒,𝑖——电梯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𝐸𝑟,𝑖——年本体产生的类型可再生能源量，kWh/a。 

4.2.9 相对降碳率应按下式计算： 

𝜂𝑐 = (
𝐶0 − 𝐶1

𝐶0
) × 100% (4.2.9) 

 

式中：𝜂𝑐—— 相对降碳率； 

            𝐶1—— 标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₂/(m²·a)； 

                     𝐶0—— 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₂/(m²·a)。 

4.2.10 建筑碳排放强度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规

定，并按本标准公式（4.2.8）计算。鼓励计算相对降碳率作为性能参考。 

4.2.11 计算所需数据应优先以竣工图纸、施工进场检测报告、产品说明书为准。无法获取时，

可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设置。 

4.3 特色项评价 

4.3.1 为鼓励利用工业余热等本地低碳能源，设立特色项评价。对于应用符合本标准第 2.0.10

条定义的工业余热利用系统的建筑，必须进行特色项评价。 

4.3.2 工业余热利用特色项评价的核心是计算工业余热贡献率（R_wh）。 

当系统仅用于供暖及生活热水时，按下式计算： 

𝑅𝑤ℎ =
𝑄𝑤ℎ

𝑄ℎ + 𝑄𝑤
× 100% (4.3.2-1) 

 

式中：  𝑅𝑤ℎ—— 工业余热贡献率，%； 

       𝑄𝑤ℎ—— 工业余热提供的年总热量，kWh/a； 

       𝑄ℎ—— 建筑年总耗热量，kWh/a； 

                        𝑄𝑤—— 生活热水年总耗热量，kWh/a。 

当系统同时用于供暖、供冷及生活热水时，可按下式进行综合评价： 

𝑅𝑤ℎ =
𝑄𝑤ℎ + 𝑄𝑤ℎ,𝑐

𝑄ℎ + 𝑄𝑐 + 𝑄𝑤
× 100% (4.3.2-2) 

 

式中：𝑄𝑤ℎ,𝑐—— 用于驱动吸收式制冷机的工业余热年总热量，k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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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𝑄𝑐—— 建筑年总耗冷量，kWh/a。 

4.3.3 根据计算得到的工业余热贡献率（R_wh），评定特色项等级，应符合表 4.3.3 的规定。 

表 4.3.3 工业余热利用特色项等级划分 

特色项等级 等级标识 工业余热贡献率（R_wh） 

I 级 ★★★ R_wh ≥ 70% 

II 级 ★★ 50% ≤ R_wh < 70% 

III 级 ★ 30% ≤ R_wh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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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5.1 一般规定 

5.1.1 运行测评应采用建筑年总能耗数据，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

等所有终端用能系统。 

5.1.2 数据来源应包括能源账单、计量表具读数、运行记录等，并应进行交叉校验。（将能

源账单的总量与计量表具读数的时间差值对比，核对运行记录的设备耗能类别与分项能耗是

否对应，确认不同数据源的趋势是否一致且偏差在合理范围内。） 

5.1.3 测评应以一个完整日历年度的能耗数据为依据。 

5.2 测评方法 

5.2.1 运行测评应按确定边界、收集数据、计算能耗比、评定等级的步骤进行。 

5.2.2 测评建筑全年总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𝑎𝑐 = ∑ 𝛼𝑖 ⋅ 𝐸𝑖
𝑖
1                          （5.2.2） 

式中： 𝐸𝑎𝑐——建筑运行总能耗，kWh/a； 

 𝐸𝑖——某类能源消耗量，单位/a； 

 𝛼𝑖——该类能源对应电力换算系数，kWh/单位。 

5.2.3  测评建筑的标准化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𝑠𝑡 = ∑ 𝛽𝑖𝑥𝑖                           （5.2.3） 

式中： 
𝐸𝑠𝑡——测评建筑标准化能耗，kWh/a； 

 𝑥𝑖——建筑服务量； 

 𝛽𝑖——建筑服务量回归系数。 

5.2.4  测评建筑的能耗比应按下式计算： 

                   𝐴 =
𝐸𝑎𝑐

𝐸𝑠𝑡
                              （5.2.4） 

式中： 𝐴——测评建筑能耗比； 

 𝐸𝑎𝑐——测评建筑实际运行总能耗，kWh/a。 

5.2.5  测评建筑能耗比在同类建筑中的相对位置应按下式计算： 

                𝐵𝑀 = 100 × [1 − 𝐷𝐼𝑆𝑇(𝐴, 𝛼, 𝛽)]               （5.2.5） 

 

式中： 𝐵𝑀——测评建筑能耗比在同类建筑中的相对位置，%； 

 𝐴——测评建筑能耗比； 

 𝛼——样本建筑分布函数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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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𝛽——样本建筑分布函数尺度参数。 

5.2.6 辽宁省公共建筑运行测评的输入参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D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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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能效标识 

6.0.1 标识应包括能效等级、相对降碳率、工业余热利用特色项（如有）等级等基本信

息、标识时间、有效期及信息码。 

6.0.2 标识报告应包含建筑基本信息、计算说明、用能信息、测评表及能效提升建议等内

容。 

6.0.3 标识证书应悬挂于建筑主入口或大厅的醒目位置。 

6.0.4 当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或扩建后，应重新进行能效测评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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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计算参数 

A.0.1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应涵盖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照明、电梯的

能耗及可再生能源系统。气象参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

JGJ/T 346 的规定。 

A.0.2 标识建筑能耗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

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

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设计文件或实际构造一致； 

2 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中已明确的非供暖和供冷区外，均应按设置供暖和

供冷的区域计算； 

3 当标识建筑采用活动遮阳装置时，供暖季和供冷季的遮阳系数按表A.0.2-

1确定； 

4  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照明开启时间、房间人员逐时在室

率、新风运行时间、电器设备逐时使用率按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附录C中表C.0.6-1、C.0.6-4、C.0.6-6、C.0.6-

8和C.0.6-12设置，人均占地面积、设备功率密度按本标准表A.0.2-2设置，新风开

启率按人员在室率计算； 

5 照明系统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与建筑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应考虑自

然采光、智能控制的影响； 

6 供暖、空调、生活热水、电梯的系统形式和能效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设备

参数一致；生活热水系统的用水量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并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规定； 

7 可再生能源系统形式及效率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 

8 当标识建筑部分参数由于图纸缺失、超出设计范围等原因无法确定时，可

按照施工图审查时执行的相关建筑节能标准或设备能效标准中的低限值选取。 

表 A.0.2-1 活动遮阳装置遮阳系数 SC 

控制方式 供暖季 供冷季 

手动控制 0.80 0.40 

自动控制 0.80 0.35 

 

 



 

 12 

表 A.0.2-2 不同类型房间人员、设备、照明内热设置 

建筑类型 房间类型 
人均占地面积

m2 

设备功率密度

W/m2 

照明功率密度 

W/m2 

住宅建筑 

起居室 32 5 7 

卧室 32 6 7 

餐厅 32 5 7 

厨房 32 24 7 

洗手间 0 0 7 

车库 0 0 3 

办公建筑 

办公室 10 13 11 

密集办公室 4 20 18 

会议室 3.33 5 11 

大堂门厅 20 0 13 

休息室 3.33 0 11 

普通走廊 50 0 2 

高档走廊 50 0 3.5 

电梯厅 50 0 3.5 

设备用房 0 0 8 

库房、管道井 0 0 0 

车库 100 15 3 

酒店建筑 

酒店客房 

（三星以下） 
14.29 13 15 

酒店客房（三星） 20 13 15 

酒店客房（四星） 25 13 15 

酒店客房（五星） 33.33 13 15 

多功能厅 10 5 18 

一般商店、超市 10 13 13 

高档商店 20 13 20 

中餐厅 4 0 13 

西餐厅 4 0 7 

火锅店 4 0 13 

快餐店 4 0 13 

酒吧、茶座 4 0 7 

厨房 10 0 7 

游泳池 10 0 30 

车库 100 15 2 

办公室 10 13 11 

密集办公室 4 20 18 

会议室 3.33 5 11 

大堂门厅 20 0 15 

休息室 3.33 0 11 

普通走廊 50 0 2 

高档走廊 50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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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厅 50 0 3.5 

设备用房 0 0 8 

库房、管道井 0 0 0 

健身房 8 0 11 

保龄球房 8 0 14.5 

台球房 4 0 14.5 

学校建筑 

 

教室 1.12 5 11 

阅览室 2.5 10 11 

电脑机房 4 40 11 

办公室 10 13 11 

密集办公室 4 20 18 

会议室 3.33 5 11 

大堂门厅 20 0 13 

休息室 3.33 0 11 

普通走廊 50 0 2 

高档走廊 50 0 3.5 

电梯厅 50 0 3.5 

设备用房 0 0 8 

库房、管道井 0 0 0 

车库 100 15 3 

商场建筑 

一般商店、超市 2.5 13 12 

高档商店 4 13 19 

中餐厅 2 0 13 

西餐厅 2 0 7 

火锅店 2 0 13 

快餐店 2 0 13 

酒吧、茶座 2 0 7 

厨房 10 0 7 

办公室 10 13 11 

密集办公室 4 20 18 

会议室 3.33 5 11 

大堂门厅 20 0 13 

休息室 3.33 0 11 

设备用房 0 0 8 

库房、管道井 0 0 0 

影剧院 

影剧院 1 0 13 

舞台 5 40 13 

舞厅 2.5 30 13 

棋牌室 2.5 0 13 

展览厅 5 20 13 

医院建筑 

病房 10 0 6 

手术室 10 0 30 

候诊室 2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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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办公室 6.67 0 11 

婴儿室 3.33 0 8 

药品储存库 0 0 20 

档案库房 0 0 5 

美容院 4 5 11 

A.0.3 计算基准能耗时，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应与标识建筑

一致； 

2 供冷和供暖系统的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明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

使用面积、在室率、人员新风量、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及电器设备功率密度、使

用率应与标识建筑一致；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表A.0.2-2确定； 

3 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冷热源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134-2001、《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03、《温

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475-2019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2005的规定，标准中未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与设计建筑一

致，分体式空调能效比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2021.3-2004中的能源效率限定值，空气源热泵空调器采暖额定能效比取1.9。 

4 按标识建筑实际朝向建立基准建筑模型，并将建筑依次旋转 90°、180°、

270°，将四个不同方向的模型负荷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建筑负荷； 

5 建筑窗墙面积比按表 A.0.3-1 选取，无活动遮阳装置，对于表中未包含的

建筑类型，建筑窗墙比与标识建筑一致； 

6 建筑的供暖、供冷系统形式按表 A.0.3-2 确定。建筑的生活热水系统形式

和用水定额应与设计建筑一致，热源为燃气锅炉，热源和能效要求与参照标准中

供暖热源的要求一致； 

7 电梯系统形式、类型、台数、设计速度、额定载客人数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能耗水平满足国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 2 部分 电梯

的能量计算与分级》GB/T 30559.2-2017 的 4 级能效要求。 

A.0.3-1 基准建筑窗墙面积比 

建筑类型 窗墙面积比（%） 

零售小超市 7 

医院建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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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建筑（房间数≤75 间） 24 

酒店建筑（房间数＞75 间） 34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 31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 40 

餐饮建筑 34 

商场建筑 20 

学校建筑 25 

居住建筑 35 

 

表 A.0.3-2 基准建筑供暖、供冷系统形式 

建筑类型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

区 

夏热冬暖地

区 
温和地区 

居住 

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 

分体空调 

 散热器供

暖， 

分体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冷源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空气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 

办公 

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风机盘

管系统 

散热器供

暖，风机盘

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酒店 

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风机盘

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学校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 

分体空调 

散热器供

暖， 

分体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冷源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空气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 

商场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 

全空气定风

量系统 

全空气定风

量系统 

全空气定风

量系统 

全空气定风

量系统 

全空气定风

量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医院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 
全空气系统 全空气系统 全空气系统 全空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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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空气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其他 

类型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

暖，风机盘

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风机盘管系

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A.0.4 电力换算系数应符合表 A.0.4 的规定。 

表 A.0.4  电力换算系数 

能源类型 换算单位 电力换算系数 

标准煤 

 

3.13 

天然气 

 

3.79 

热力 

 

0.47 

生物质能 

 

0.077 

电力（含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  

1 

(注：本附录内容框架同行业标准附录 A，但所有参数的具体取值均应遵循辽宁省地方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1/T2885 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1/T1477 的规

定，特别是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参数和系统效率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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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所在气候区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其中，供暖面积    m2 

空调面积    m2 

建筑朝向  

典型房间供暖温度  典型房间空调温度  

建筑能耗指标（kWh/m2.a）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备注 

单位建筑面积供暖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生活热水能耗

（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电梯能耗（kWh/m2·a）   

建筑本体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kWh/m2·a）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建筑能效测评值（分）   

建筑能效等级   

有效期   

能效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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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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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公共建筑能效理论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所在气候区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类型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其中，供暖面积    m2 

空调面积    m2 

主要功能区域面积 办公    酒店    商业    …… 

建筑朝向  

典型房间供暖温度  
典型空调供冷温

度 
 

建筑能耗指标（kWh/m2.a）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备注 

单位建筑面积供暖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生活热水能耗

（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照明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电梯能耗（kWh/m2·a）   

建筑本体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kWh/m2·a）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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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效测评值（分）   

建筑能效等级   

有效期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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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 

D.0.1 办公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包含 D.0.1 的全部内容。 

表 D.0.1  办公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9 餐饮区域面积（m2） 

2 工作日运行小时数（h） 10 建筑层数（层） 

3 数据机房面积（m2） 11 标准层高（m） 

4 地下车库面积（m2） 12 正常上班物业及服务人数（人） 

5 用能人数（人） 13 空置率（%） 

6 建筑内常用电脑数量（台） 14 年供暖天数（天） 

7 办公区域面积（m2） 15 采暖系统形式 

8 商业区域面积（m2） 16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D.0.2 酒店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包含 D.0.2 的全部内容。 

表 D.0.2  酒店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9 洗衣房面积（m2） 

2 客房数量（间） 10 健身房面积（m2） 

3 年平均入住率（%） 11 年备餐量（人次） 

4 年用餐人次（人次） 12 正常班次员工数量（人） 

5 冷库数量（间） 13 是否星级酒店（是/否） 

6 零售商铺面积（m2） 14 年供暖天数（天） 

7 会议室面积（m2） 15 采暖系统形式 

8 厨房面积（m2） 16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D.0.3 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群）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符合表 D.0.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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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3  大型综合医院建筑（群）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8 教学科研区面积（m2） 

2 实际开放床位数（张） 9 职工总数（人） 

3 年门诊人次（人次） 10 年急诊人次（人次） 

4 年手术台数（人次） 11 年住院床日数（床日） 

5 重症监护室数量（间） 12 年供暖天数（天） 

6 诊疗区面积（m2） 13 采暖系统形式 

7 行政后勤管理办公区面积（m2） 14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D.0.4 小型医院及诊所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符合表 D.0.4 的规定。 

表 D.0.4  小型医院及诊所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7 是否包含生物实验室（是/否） 

2 主要班次员工数（人） 8 X光机数量（台） 

3 外科手术人次（人次） 9 住院床日数（床日） 

4 核磁成像仪数量（台） 10 年供暖天数（天） 

5 是否配备食堂（是/否） 11 采暖系统形式 

6 门急诊人次（人次） 12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D.0.5 零售商店或超市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符合表 D.0.5 的规定。 

表 D.0.5  零售商店或超市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9 客流量（人次） 

2 员工数（人） 10 冰箱/冰柜数量 

3 每周营业小时数（小时） 11 冷库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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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提供餐饮（是/否） 12 餐厨设备数量（台） 

5 食品加热设备数量（台） 13 是否大型超市（是/否） 

6 餐饮区面积（m2） 14 年供暖天数（天） 

7 楼层数（层） 15 采暖系统形式 

8 制冰机数量（台） 16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D.0.6 中小学校能效运行测评计算工具输入参数应符合表 D.0.6 的规定。 

表 D.0.6  中小学校能效运行测评输入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1 总建筑面积（m2） 7 周末是否开放（是/否） 

2 教职工人数（人） 8 学生数量（人） 

3 年供暖天数（天） 9 是否有室内游泳馆（是/否） 

4 年供冷天数（天） 10 计算机中心面积（m2） 

5 是否提供餐饮（是/否） 11 采暖系统形式 

6 是否为高中（是/否） 12 1个完整日历年逐月能耗数据 

(注：本附录在行业标准附录 D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公共建筑特点，对办公、酒店、医院、

商场、学校等建筑类型的输入参数进行了本地化细化，如考虑采暖期长度、本地常见的

系统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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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表 

表 E.0.1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m²) 

/层数 

    

建筑外表面积

Fo(m²) 
 建筑体积 Vo(m³)  体形系数 S=Fo/Vo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²·K)、热惰性指标 做法 

屋面 
  

  

外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非供暖地下室顶板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 

的隔墙、楼板 
  

分户墙和楼板   

户门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地面 
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地下室外墙 

(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外窗(含 

阳台门透 

明部分) 

方向 
窗墙  

面积比 

传热系数 K 

(W/m² ·K) 

遮阳系数 

SC 
外遮阳系数 

     

     

     

     

天窗  

单位面积全年能耗

(kWh/m²) 
 计算方法(软件名称)  

计算人员 日期 审核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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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0.2  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m²) 

/层数 

    

建筑外表面积
Fo(m²) 

 建筑体积 Vo(m³)   
体 形 系 数

S = Fo/ Vo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² ·K)、热惰性指标 做法 

屋面 
  

  

外墙(含非透明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 

的隔墙、楼板 
  

地面 
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供暖空调地下室外墙 

(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外窗  ( 含

透明幕

墙 )  

方向  
窗墙面

积比 

传热系数 K 

(W/m² ·K) 

遮阳系数 

SC 
玻璃可见光透射比 

     

     

     

     

屋顶透明部分  

单位面积全年能耗 

(kWh/m²) 
 计算软件  

计算人员 日期  审核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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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建筑能效测评估汇总表 

表 F.0.1  建筑能效测评汇总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m²)/层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审查内容 

基础项 相对节能率  

规定项 共   项，满足   项 

选择项 

满足项 分数 

1   

2   

3   

4   

5   

6   

合计   

能效等级  有效期限  

节能建议 

1  

2  

3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注：本表中相对节能率等数据根据辽宁省现行节能设计标准，基于标准化的假设的空调供暖系统运

行时间等数据计算得出(居住建筑为供暖能耗、公共建筑为供暖空调及照明能耗)，未考虑其他服

务、维护、安检等辅助设备的能耗。建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按照能耗计算中假设的

标准工况运行，因此本表中数据仅供不同建筑之间的节能率比较，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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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2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汇总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m²)/层数   占地面积(m2)  

建筑类型  竣工时间  

抽样描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评估内容 

基础项 

单位建筑面积供暖能耗
(kWh/m²)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
(kWh/m²)  

 

单位建筑面积实际使用 

总能耗 (kWh/m²)  
 

规定项 共   项，满足   项 

合格判定  有效期限  

节能建议 

1  

2  

3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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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要求)”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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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能效标识技术标准》JGJ/T 288 

2.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4.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5.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6.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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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依据。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依据。我国已明确提出了"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

的战略目标。建筑领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推行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

是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碳排放、促进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发展的重要措施。辽

宁省作为严寒寒冷地区，建筑供暖能耗占比高，节能潜力巨大。同时，辽宁省工业体系完备，

工业余热资源丰富。制定本标准，旨在构建一套科学、统一、规范且具有辽宁特色的建筑能

效测评标识体系，其核心目标不仅是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更在于推动建筑节能与工业降

碳协同发展。通过鼓励工业余热在建筑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并强化建筑碳排放的量化评价与

导向，本标准力求成为落实国家和辽宁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促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

技术政策工具。 

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覆盖了民用建筑全生命周期和主要活动类型。对

于新建、改建、扩建及节能改造项目，开展“建筑能效理论测评”是强制性要求，旨在从设计

和建造源头把控能效与碳排放水平。对于已投入使用的既有公共建筑，开展“建筑能效运行

测评”是强制性要求，旨在通过实际能耗数据的统计分析，监督和提升其运行管理水平，检

验节能效果。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评价与监督闭环。 

1.0.3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与其他标准规范的关系。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工作技术性强、涉及面

广，其有效实施有赖于一个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本标准作为辽宁省建筑能效评价的专用标

准，在执行时必须遵循国家在节能、碳排放等方面的基础通用规范。同时，测评中涉及的建

筑热工性能、设备能效等具体参数限值，必须符合辽宁省现行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21/T2885 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1/T1477 等的规定，以确保测评基准的

本地化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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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2.0.4 这四条术语定义了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的基本概念和参照对象。“建筑能效理论

测评”与“建筑能效运行测评”明确了两种测评方式的不同依据和目标。“基准建筑”的准确定

义是理论测评的基石，其性能参数严格依据辽宁省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确定，确保测评的科学

性和可比性。 

2.0.5 “建筑能效测评值（S_core）”是理论测评的核心量化结果，其计算公式（4.2.7）建立了

标识建筑与基准建筑能耗差异与最终分值的直接映射关系，是确定能效等级（一级至六级）

的唯一直接依据。 

2.0.6~2.0.7 “相对节能率”和“相对降碳率”是辽宁省标准的两大特色指标。“相对节能率”直观

反映了节能效果；“相对降碳率”则是响应“双碳”战略的创新指标，用于量化建筑在碳排放方

面的表现。本标准规定“相对降碳率”为必须明示的内容（第 3.0.7 条），并设立了“降碳领先”

激励机制（第 3.0.8 条），使其从辅助参考升级为核心评价维度之一。 

2.0.8~2.0.9 “标准化能耗”和“能耗比”是运行测评的关键。它们通过统计学方法，消除了建筑

规模和使用强度差异的影响，使不同建筑的实际运行能效水平具有可比性。“能耗比”直接表

征了建筑运行能效与同类平均水平的相对位置。 

2.0.10~2.0.11 “工业余热利用建筑供能系统”和“工业余热贡献率”是体现辽宁省地方资源特色

的核心术语。前者界定了适用本特色项评价的技术范围；后者是量化评价的核心指标，用于

计算工业余热在建筑总冷热需求中的占比，为特色项等级划分（第 4.3.3 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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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3.0.2 这两条明确了两种测评类型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时机，构建了覆盖建筑“设计-运行”

全过程的评价与监督体系。理论测评在工程验收后、竣工前进行，此时资料齐全，能真实反

映竣工状态。运行测评要求建筑正常使用满一年，旨在获取包含完整气候周期的稳定能耗数

据。 

3.0.3~3.0.4 这两条是关于测评对象和抽测规则的规定。以“单栋建筑”为对象便于管理和追责。

对于功能混合建筑，要求按功能区分别测评，是基于不同功能用能规律迥异的科学考量。对

居住小区的抽测规定，是在保证结果代表性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的合理措施，“就低不就

高”的原则体现了质量控制的严谨性。 

3.0.5 本条是标准的核心之一，确立了基于“建筑能效测评值（S_core）”的六级能效等级划分

体系。该体系与国家相关标准框架协调，确保了评价结果的广泛可比性。根据辽宁省气候区

划，明确规定省内居住建筑统一采用“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等级分数线。 

3.0.6 本条是对申请最高能效等级（一级）的技术限定。要求扣除建筑本体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后再计算能耗，旨在强调“被动式节能优先”的根本原则，引导建筑必须在本体围护结构性

能和系统效率上达到极致水平，而非单纯依靠附加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来弥补。 

3.0.7~3.0.8 这两条是辽宁省标准的重大创新，将“相对降碳率”从后台计算指标提升至前台强

制公示内容，并设立了“降碳领先”的荣誉激励机制。第 3.0.8 条中“超过其能效等级所对应的

基准降碳率平均值 10 个百分点以上”的阈值设定，意在识别出在同等级能效建筑中碳排放表

现尤为突出的项目，给予市场识别度，鼓励在节能的同时更加注重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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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能效理论测评 

4.1.1~4.1.3 一般规定明确了理论测评的能耗计算范围、依据和工具要求。涵盖六大系统确保

了测评的全面性。要求输入参数与竣工文件一致，是保证测评真实反映工程实际的关键。使

用经认定的统一软件，是保障计算过程规范、结果可比的技术基础。 

4.2.1~4.2.10 这些条文构成了理论测评的完整计算方法体系。从各分项能耗计算（4.2.1-4.2.6）

到核心能效测评值计算（4.2.7），再到碳排放强度（4.2.8）和相对降碳率计算（4.2.9），逻

辑严密。数据获取的优先次序规定（4.2.10）确保了计算建立在最可靠的信息基础上。 

4.3.1~4.3.3 本章节是辽宁省标准的另一大特色创新，专为鼓励利用本省丰富的工业余热资

源而设。第 4.3.1 条明确了适用条件和强制性。第 4.3.2 条给出了“工业余热贡献率”的具体计

算公式，区分了单一供热和冷热联供场景。第 4.3.3 条通过表 4.3.3 建立了三级（★至★★★）

评价体系，贡献率门槛值（30%， 50%， 70%）的设定旨在引导项目不断提高余热利用比例。

该特色项评价结果将在能效标识中单独明示（第 6.0.1 条），为采用该技术的建筑提供额外

的市场价值和政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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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5.1.1 本条界定了建筑能效运行测评的能耗统计边界。与理论测评基于设计参数不同，运行

测评以建筑实际消耗的各类能源为对象。统计范围应覆盖建筑边界内所有为维持建筑正常使

用功能而消耗的能源，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照明、插座设备、生活热水和电梯等系统的能

耗。同时，为聚焦于建筑本体及基本服务的能效水平，特将两类能耗排除在外：一是通过建

筑配电系统向外部移动设备（如电动交通工具）提供的电力；二是专门用于景观美化的照明

用电。这一规定确保了测评的核心是建筑自身运行能效，而非特殊或延伸用途。 

5.1.2 本条强调了运行测评数据的验证要求。单一来源的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或偏差，因此必

须采用多源数据交叉校验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规定中提及的数据源（能源账单、现

场抄表数据、运行记录、建筑图纸）构成了一个从财务记录、物理测量到运行管理的完整证

据链。数据核准的方法包括数据间的横向对比、现场设备与记录的核查、必要时进行关键参

数的现场测试等。这一过程是确保后续所有计算与分析建立在真实、准确数据基础上的关键

步骤。 

5.1.3 本条具体规定了各类能源消耗数据的收集、统计与校核方法。其核心原则是：优先采

用直接、独立的计量装置读数；在计量装置不完善时，允许采用基于账单和运行记录的合理

估算方法，但需说明估算依据。对于供暖和供冷的能耗，明确要求对整个供冷季、供暖季的

消耗量进行监测统计，这符合辽宁省季节性用能突出的特点，确保数据能反映全年极端气候

条件下的能耗特征。 

5.1.4 本条明确了运行测评模型的选取原则。建筑能效运行测评依赖统计模型，而不同建筑

类型（如办公、酒店、医院）的能耗影响因素和规律差异显著。规定测评建筑必须按其“主

要功能”选取对应的标准计算模型，是为了确保“标准化能耗”的计算和“同类建筑”的比较是

在合理的范畴内进行，避免因模型误用导致测评结果失真。 

5.1.5 本条对运行测评的计算工具提出了统一性要求。为保障测评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测评工作应采用符合本标准规定方法的专用工具。这可以是本标准官方发布的测评工具，也

可以是经省级主管部门评审认定、基于本标准核心算法二次开发的工具。统一工具确保了计

算过程、模型参数和评价尺度的标准化。 

5.2.1 本条明确了建筑能效运行测评的标准工作流程。该流程遵循从确定对象、明确边界，

到数据收集与校核，再到计算评估的逻辑顺序，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管理过程。第一步明确边

界是确保能耗数据与建筑空间一一对应，防止遗漏或混淆；第二、三步的数据收集与校核是

保证输入质量；第四步的计算评估由软件完成，体现了测评的效率与客观性。遵循此流程是

保证测评工作规范、有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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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 5.2.5 这四条共同构成了运行测评的核心计算体系。公式（5.2.2）将建筑消耗的各类

能源（电、燃气、热力等）通过“电力换算系数”统一折算为等效电耗，实现了能耗的归一化，

便于比较和加总。公式（5.2.3）是计算“标准化能耗”的关键，它通过预先建立的、基于大量

同类建筑数据回归得到的模型，输入被测建筑的“建筑服务量”参数，计算出在“标准条件”下

该类建筑的预期平均能耗。公式（5.2.4）定义的“能耗比”是被测建筑实际总能耗与“标准化

能耗”的比值，直观反映了该建筑运行能效与同类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公式（5.2.5）进一

步将“能耗比”转换为在同类建筑样本中的“相对位置”（百分位数），从而给出更精确的性能

定位（例如，优于 80%的同类型建筑）。 

5.2.6 本条列举了进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时必须依据的关键文件。这些文件是支撑数据收集、

校核与计算过程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的书面证明。“建筑能耗计量统计表”和“能源消费账单”

是能耗数据的直接载体；“建筑服务量统计报表”是计算标准化能耗的输入依据；“建筑所在

地当年历史气象参数”用于考虑气候波动对能耗的影响，必要时进行修正；“建筑竣工图纸”

用于核对建筑边界和功能分区。这些文件的齐备性是开展可靠测评的前提。 

5.2.7 本条对运行测评的申报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申报时必须在文件中“明确采用的计

算软件版本并提交相应的原始计算文件”，其目的有三：一是确保计算过程的可追溯性，便

于复核与审查；二是保证计算结果的复现性，避免因软件版本或设置差异导致结果不一致；

三是提高测评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方便监管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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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能效标识 

6.0.1 本条规定了标识证书上必须包含的完整信息要素。除了常规的能效等级和基本信息外，

强制要求明示“相对降碳率”和“工业余热利用特色项等级”（如适用），并可能包含“降碳领先”

备注，这是辽宁省标准特色最集中、最直观的体现。这些信息共同为市场、用户和监管者提

供了多维度的建筑性能画像。 

6.0.2 本条规定了标识报告应包含的详细内容。报告不仅是结论的载体，更是技术过程的档

案。要求包含特色项评价表（附录 E）和降碳率计算说明，确保了特色评价的规范性和可追

溯性。对低能效建筑提出提升建议和审计要求，体现了标准引导持续改进的功用。 

6.0.3 本条是对测评工具和过程文件的管理要求。统一并更新计算工具版本，是维持测评方

法一致性的基础。要求提交软件版本和原始文件，是实现全过程监管、保证测评公正性与权

威性的重要措施。 

6.0.4 本条明确了标识的公示要求和动态更新机制。在醒目位置悬挂证书，旨在最大化发挥

其市场引导和社会监督作用。规定在建筑发生可能影响能效的重大变化后必须重新标识，确

保了标识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维护了标识制度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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